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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论丛(第17卷)》是集中推介中外检察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系列学术丛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孙谦副检察长担任主编，国家检察官学院石少侠教授、胡为列院长担任副主编，一年出版一至两卷，
《检察论丛(第17卷)》设有“大家学术”“检察理论”“检察改革”“挂职视野”“博士论坛”“域
外检察”等栏目。
分别展现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探讨检察业务以及检察实践的相关问题，精选有关检
察理论的博士论文成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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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稿】 孙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检察理论】 郭立新 对“四个必须”的解
读 王建国 列宁检察监督思想论纲 谢鹏程 检察权配置的宏观分析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检察机关内
部监督工作机制研究——以案件监督管理机制为视角 【检察实务】 陈凤超马宁 试论刑事司法正义理
念的实现方式 杨晓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衡量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公诉撤回制度研究 邓
思清 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杜邈 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理性化研究 王天鸿吴学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
属性研究 罗猛 论反腐败的实体刑事政策 【民行检察】 郑青周清华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范围和方式的思
考与建议 吕家毅 论民事检察和解——法社会学视角下的理论与实务分析 【博士论坛】 邵晖 中国检察
权内部组织构造的演变：基于历史的维度 陈莹莹 刑事检察监督的程序化建构 【域外检察】 刘林呐单
春雪 法国当代检察官制度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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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一，执行程序贯穿的职权主义与审判程序贯穿的当事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审判程序是法院基于审判权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程序，因此以当事人主
义为核心，侧重于调动当事人积极性，形成法官主持之下的两造平等对抗，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进
行平等而充分的辩论，体现的是法官的中立性、被动性和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
在两审终审制度之下，这样的程序在一个案件中一般要走两遍。
但即便如此完备的程序，仍不能保证裁判的百分之百正确，于是，法律设计了审判监督制度以实现纠
错。
执行程序是在事实已经查明、权利义务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强迫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程序，“鉴于公共
利益相对于私人利益的优先性，执行法院在与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以及案外第三人等发生的民事执
行法律关系中，居于毋庸置疑的优越地位，形成了以法院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除部分裁定具有一定的司法被动性外，其他执行活动均由执行人员及时、主动作为，以迅速实现债权
人的权利。
执行过程中的财产调查、评估、拍卖、执行划转以及是否采取、对谁采取、采取何种强制执行措施等
都是法院单方决定，体现的是超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始终居于强势地位，难免形成权力扩张。
其二，执行程序的高度封闭性与审判程序的公开性形成鲜明对比。
审理一般实行公开开庭，即使不公开开庭，审判程序仍是在双方当事人始终参与下完成的，判决后有
上诉途径可供救济。
执行程序则不然，执行裁决的作出是在执行机构内部完成，没有执行当事人的参与，对少数裁定异议
的复议虽然也实行公开听证，但不是制度性规定；执行裁决均为一裁即终，当事人不能通过上诉寻求
救济。
其三，执行程序对效率的追求与审判程序对公正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
民事审判程序的目的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认当事人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以公平优先为最
高价值取向。
民事执行程序则以实现裁判确认的权利为目标，因此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多地倾向于效率，效率原则
自然成为强制执行的核心原则。
基于效率的考虑，执行程序的简约设计，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决定了执行权的行使难以兼顾公平。
执行人员在执行效率的期许之下，必须在各个阶段迅速排除各种障碍，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债权人的利
益，会不自觉地站到执行申请人一边，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兼顾债务人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间
，常呈现冲突状态。
综上，民事执行权本身蕴涵的职权主义、封闭的运行模式和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民事执行权
比民事审判权更需要检察监督。
 最后，检察监督具有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属性作用。
民事执行活动需要监督，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由谁来监督。
目前，有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执行机构内部监督制约构成的法院自我监督制度。
对立法应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有三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检、法同时作为监督主体；
第二种主张检察机关为唯一的监督主体，取消法院监督；第三种主张认为进一步完善法院的自我监督
和外部的救济制度即可，不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
笔者赞同第一种主张。
其一，法院作为监督主体具有正当性，但并不足够有效。
一方面，保留法院的监督主体地位具有制度基础，其正当性不容怀疑。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法院上下级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取消法院的执行监督权，是对这一制度的违背。
目前人民法院的自我监督之所以效果不够理想，有立法不完善、执行体制不顺、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
保护主义以及执行队伍素质不高等多方面原因，“执行乱”不能成为取消法院执行监督权的理由。
同时，由检察机关独自承担民事执行监督职能，仅从案件数量来看，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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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检察论丛(第17卷)》主要有法律监督、检察改革、公诉研究、侦查探讨、民行检察、业务探讨、犯
罪预防、他山之石等栏目，并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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